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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类商品上架工作规范
（通用版）（试行）

一、总体概述

为进一步提升国网商城用户可视化选购体验，提高服务

类合同和商品信息规范管理力度，规范服务类合同基本信息

和商品信息发布行为，对服务类合同及商品的服务内容、服

务标准、服务图文等内容的规范进行明确，确保服务类商品

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特制定本规范。请公司各单位及供

应商遵照执行。

二、基础规范

（一）适用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国网商城服务类采购结果部署和服务类

商品上架管理。

（二）名词定义

服务类合同是指在国网商城部署的服务品类采购结果

载体，服务类合同基本信息包括合同编号、合同名称、合同

状态、供应商、合同起始时间、采购批次编号、分标、分包，

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图文详情介绍等，服务类合同分为定

点模式和框架模式两种。

定点模式是指用户直接选购下单的模式，适用于单次采

购金额小，采购频次高、同质性强的，内容单一、明确，采

购价格能依据市场或政府指导价格确定的日常成本性支出



的服务项目，用户选择具体定点合同，勾选该合同下的服务

内容明细生成专区订单。

框架模式是指用户需要比价选购再下单的模式，适用于

需求计划不确定、单次采购金额小、灵活性较高的服务项目

采购，实际需求发生时，项目单位与协议内的服务商按照约

定规则进行比价，选择最低价中选，根据结果完成下单。

定点模式服务类合同商品信息是指某个服务合同对应

的服务类成交结果明细信息，用于介绍该服务合同中的主要

服务内容，主要包含物料编码、物料描述、服务商品名称、

规格型号/服务基础要求、计价单位、价格、税率等信息。

（三）基本原则

各单位物资管理部门遵照采购结果部署服务合同和服

务商品信息，供应商负责补充维护的服务合同可视化信息，

服务合同可视化信息与采购结果必须保持一致，需要遵循

“完整性、真实性、一致性、清晰性”原则。

1.完整性。为保证采购用户在选购服务商品时拥有充分

知情权，供应商需在补充维护服务合同可视化信息时，完整

描述该服务项目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内容、服务标

准、图文详情介绍、供应商名称及联系方式等信息。

2.真实性。供应商应根据服务合同对应内容如实描述服

务合同可视化信息，保证信息真实、正确、有效；不得夸大、

过度、虚假承诺，不得违反法律法规、采购协议相关要求，

包括不限于《广告法》规定的“国家级”“最**”“第一”等

夸大或误导性的绝对化用语。



3.一致性。供应商部署服务合同明细信息与采购结果必

须保持一致。

4.清晰性。可视化信息应当画面清晰，容易辨识，禁止

出现画质模糊、压缩图等情况。

三、具体要求

1.服务类合同基本信息。各采购单位负责维护服务类合

同，合同编号、合同名称、供应商、合同起始时间、采购批

次编号、分标、分包等信息需与采购结果严格保持一致；供

应商需在合同生效前，补充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服务项目

图文详情介绍，补齐供应商联系方式等信息。

2.服务类商品信息。采购单位对照采购结果进行服务类

合同部署，针对定点服务模式，采购单位需导入或维护服务

商品信息，具体包括物料编码、服务商品名称、服务商品基

础要求、计价单位、价格、税率等信息，服务类商品信息需

严格与采购结果保持一致，供应商不可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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